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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：关于他人问题

“他人”问题在２０世纪的德法哲 学 中 讨 论 颇 多，当 后 人 以

回顾的姿态俯察“他人”问题的线索时，大致能够找 到 以 下 几

个思考方向：（１）存在论之外的“他人”；（２）生存论中揭示的

“他人”；（３）认识论中所发现的“他人”；（４）情感中勾连的“他

人”。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，以上的 思 路 绝 不 是 孤 立 的，而 是

互相关联的，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。

（１）“存在论之外的他人”这个论题在列维纳斯为代表的

当代法国哲学家中得到了充分而严肃的讨 论，无 论 是 强 调 作

为他人的话语表达的“面容”（ｖｉｓａｇｅ），还是在自我的前史中发

·８６３·



现“我”早已是他人的“替代”，其核心要旨在于维护他者的 他

异性，开辟出 一 条 异 于 存 在 论 的 道 路。（２）通 过 生 存 活 动 揭

示的他人的讨 论 在 海 德 格 尔 哲 学 中 多 有 论 及，在 此 在“去 存

在”的过程中，无论是诸如“烦”（Ｓｏｒｇｅｎ）这种主动的生存投入

中，或是在“有／它给出”（Ｅｓ　ｇｉｂｔ）这种被动的生存接受中，“他

人”无 论 作 为 常 人（ｄａｓ　Ｍａｎｎ），还 是 作 为 另 一 个 此－在（Ｄａ－

ｓｅｉｎ），始 终 是 此 在 通 达 存 在 的 道 路 上 绕 不 开 的 关 键 节 点。

（３）在胡塞尔的论述中，超越论自我通过同感（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）或

对处在那里的躯体（Ｋｒｐｅｒ）进行结 对（Ｐａａｒｕｎｇ）从 而 发 现 了

他人的 身 体（Ｌｅｉｂ），在 认 识 论 的 思 考 中 他 人 始 终 是 共 现

（Ａｐ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）的，他人的最终依据在于一个超越论自我的

共同体之中。因此，如果胡塞尔试图在单子论中寻求一个“爱

的共同体”，他人决然处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上。（４）从 情

感方面来探 讨 他 人 问 题 在 德 法 哲 学 传 统 中 并 不 常 见，爱 德

华·哈特曼在阅读苏格 兰 情 感 学 派 的 著 作 中 得 到 了 许 多 启

示。无独有偶，稍早 于 哈 特 曼 的 叔 本 华 在 探 讨“他 人”问 题

上也是 从 情 感 方 面 入 手，特 别 是 通 过 同 情（Ｍｉｔｌｅｉｄ）这 个 概

念，叔本华才得以找到“我”与他人共同的存在论 根 据———意

志。而在哈 特 曼 这 里，事 情 则 稍 显 复 杂，首 先，数 个 道 德 情

感都与他人直接 相 关，但 毫 无 疑 问，同 情（Ｍｉｔｇｅｆüｈｌ）也 是 与

他人沟通的情感的其 中 一 种；其 次，他 人 问 题 在 哈 特 曼 的 哲

学中被限制在伦理学内部，其存在论依据并没有得到充分 的

展示。

如前文所述，他人问题在 哈 特 曼 和 叔 本 华 这 里 并 非 是 形

而上学的核心问题，尤其是哈特曼将他人放 在 了 伦 理 学 内 部

来研究，这意味着他更加看重的是“我”与“他人”的伦常关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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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非他人本身。那么，他们的研究如 何 能 够 与 当 代 哲 学 中 的

他人问题相接洽呢？一个可能的回答在于二者的研究是忠于

“现象本身”的，因此是值得借鉴的。他们并 不 自 上 而 下 的 从

某个形而上学出发独断地得出结论，而是自 下 而 上 地 诚 实 地

描述现象，诚实细致的哲学描述与抽象思辨 式 的 哲 学 解 释 不

可等量齐观。在《道德意识现象学》一书中，哈 特 曼 细 致 地 描

述了数种道德情感，从而给读者呈现出一个 具 有 细 致 特 征 的

他人肖像。而在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》中，叔 本 华 同 样 通

过描述的方式探讨伦理学的经验发生过程。①

本文试图以情感为线索对哈特曼和叔本华关于他人问题

的论述进行梳理与总结。这条线索所展示的“他人”现象具有

以下几个特点：（１）他人总会带来伦理关系；（２）他人是“我”

情感所朝向的对象；（３）在他人面前，“我”投入的情感可以分

为主动性和被动性 的；（４）“我”对 他 人 的 情 感 投 入 常 常 是 不

由自主的、持续的；（５）他 人 是 超 越 的，他 人 的 心 灵 对“我”具

有封闭性。

二、哈特曼对他人问题的思考———
以情感道德意识为线索

　　哈特曼通过情感道德触及“他人现象”。首先需要交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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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叔本华：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》，任立等译，北京：商 务 印 书 馆，２００９
年，第１—２页。“……这两篇论文是关于两 种 学 说 的 真 正 专 门 的 论 述，这 两 种 学

说就其基本特点而言可 以 在《作 为 意 志 和 表 象 的 世 界》（Ｄｉｅ　Ｗｅｌｔ　ａｌｓ　Ｗｉｌｌｅ　ｕｎｄ
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）的第四篇中找 到，但 是 在 那 儿，它 们 是 从 我 的 形 而 上 学 中 推 导 出 来

的，也就是用综合的方法先验地推导出来的，而在这两篇论文中则相反，是用分析

的方法后验地加以说明的，因为根据实际情况，不允许做什么假设。”



是情感道德在道德谱系中的位置。哈特曼将《道 德 意 识 现 象

学》①分为两大部分：伦常性的入门阶段以及真正的伦常性。

全书的第一部分为准备部分，主要是对它律 的 伪 道 德 的 批 判

以引出真正的伦常意识，暂且按下 不 表。全 书 的 第 二 部 分 是

主 旨 核 心 所 在，在 第 二 部 分 中，哈 特 曼 探 讨 了 三 个 问 题。

（１）伦常性的本欲动力或主观道德原则；（２）伦常性的目标或

客观的道 德 原 则；（３）伦 常 性 的 原 基 础 或 绝 对 的 道 德 原 则。

对道德意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（１）中，即直面人心中的道德意

识现象。其中，哈特曼分为三篇来讨论道德意识现象，第一篇

为《品味道德，或审美的道德原则》，第二篇为《情感道德》。最

后一篇，即第三篇为《理性道德，或理性主义的道德原则》。

伦常意识与伪道德意识的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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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道德意识现象学》全书共分为 两 编，第 一 编 题 为《伪 道 德 意 识———作 为

伦常性的入门阶段》，第二编题为《真正的伦常意识》。第一编下属两篇，第一篇为

《利己主义的伪道德，或个体幸福主义的道德原则》，第 二 篇 为《它 律 的 伪 道 德，或

权威的道德原则》。第二编分为Ａ、Ｂ、Ｃ三个部 分，Ａ部 分 介 绍“伦 常 性 的 本 欲 动

力或主观道德原则”，Ｂ部分介绍“伦常性的目标或客观的道德原则”，Ｃ部分介绍

“伦常性的原基础或绝对的道德原则”。Ａ、Ｂ、Ｃ部分下另有诸篇。参见：哈特曼：
《道德意识现象 学———情 感 道 德 篇》，倪 梁 康 译，北 京：商 务 印 书 馆，２０１０年，第

１７９页以下。



其次，若要从情感道德出发探讨他人问题，必先要对情感

道德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。情感道 德 的 地 位 是 奠 基 性 的，而

真正的伦常性则建立于它之上。哈 特 曼 认 为，情 感 能 沟 通 表

象与意志，能使伦常的观念获得实现。具体而言，（１）伦常观

念通过意志来实现自身，必然要有情感参与；（２）情感与本欲

是直接贴近的，但是本欲并不能被反思的目光所达及，因此对

情感的考察就非常必要；（３）情感与表象是相近的，伦常的观

念既是表象，又是要求；即是判断，又是动机激发。

更进一步，哈特曼将道德情感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和自身

相关的，第二种是与他人相关的。在哈特曼看来，道德自身情

感（伦常骄傲）、道德追复情感（后悔）两者共同组成了和自 身

相关的道德 意 识。和 他 人 相 关 的 道 德 情 感 则 有 道 德 逆 向 情

感、结群欲、同情、虔敬、忠诚、爱与义务感。

下面，笔者将分 别 勾 勒“我”在 每 种 情 感 投 入 下 所 揭 示 的

“他人肖像”。从道德逆向情感或者说回报欲（Ｖｅｒｇｅｌｔｕｎｇｓｔｒｉｅｂ）

的角度看，他人是“我”的情感投射的对象。例如他人的善行可

以借助于对相关逆向情感的唤醒（对感激的唤醒），激发出本己

更多的善或者爱，而他人的恶行则借助回报 欲 唤 醒 了 本 己 的

苦痛、毁灭或 者 恨，而 这 两 者 的 共 根 都 是 急 迫 的 反 应 性 的 回

报。① 哈特曼认为，道德逆向情感是主动性的情感投入，这种

主动性的情感投入甚至处在反思以前的位置上。因为在受到

伤害后的自动反应性的反击是处在反思以 前 的，一 旦 反 思 有

时间插入进来，理智会衡量诸多要素与回报欲的关系，譬如更

高的伦常顾忌、对本己福祉的不利影响等。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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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哈特曼：《道德意识现象学———情感道德篇》，第５５—５６页。

哈特曼，前引文献，第５１页。



从结群欲的角 度 看，他 人 则 占 有 了 更 重 要 地 位。哈 特 曼

认为，与他人共同存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。结群欲作为一

种道德原则突破了自我视角的局限，在这里，单纯的自我保存

和结群欲已经产生了分歧，其中的伦常冲突在于，当自我保存

和与他人共在发生矛盾时，人就有可能突破自利道德。①

同情情感有可能完全逆转自我中心性，“我”产生对他人的

同情往往是不自由的、被动的、受到激发的、情不自禁的。哈特

曼认为，同情（Ｍｉｔｇｅｆüｈｌ）由怜悯（Ｍｉｔｌｅｉｄ）与同喜（Ｍｉｔｆｒｅｕｄｅ）组

成。在同情中，他人的遭遇在同情情感发动的瞬间成为了“我”

的遭遇，“我”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。同情还揭示出他人心灵对

“我”具有的不透明性，这在于同情的运作机制：“我们感觉到一

种情感，它只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灵中；但我们所想到的并不是

这个我们自己的情感，而是唤起我们同情的那个情感。因此，我

们以为我们可以说是在异己的心灵中感受，并且直接地一同感

觉到一个第三者的情感，然而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它在我们自

己心灵中投入的反射。”②但哈特曼同时认为，同情不必然地导

向善举，因为在怜悯中也带有某种“快感”。③

他人带来的伦理关系可以由虔敬和忠诚来表 现，虔 敬 是

一个人在面对他人时具有的伦常情感，是对他人被动的承 认

和情感上不自觉的追随；忠诚则是在人格或实事方面的意 愿

指向的持续性，它是一种值得被他人信任的行为举止。哈 特

曼认为，虔敬是情感用来回应那种对他人的伦常特征的一 种

不自觉的承 认 的 感 受，正 如 对 好 人 好 事 不 自 觉 地 欣 赏 和 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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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
哈特曼，《道德意识现象学———情感道德篇》，第６６—６７页。

哈特曼，前引文献，第７２页。

哈特曼，前引文献，第７４页。



美。① 也就是说，由 他 人 的“善 好”引 发 了 他 人 在“我”心 中 的

那种“重要”，既不是反思的结果，也不是社 会 规 范 在 起 作 用，

而是在意识的深处自发的“虔敬的道德情感”作用的结果。此

外，忠诚则表现为两种，一 种 是 对 爱 好、习 惯、举 止 的 恒 常 性，

另一种是对人、机制、伦常和区域性的忠实。② 后者与虔敬的

关系密切，当 他 人 的 善 行 引 起“我”对 他 人 的 虔 敬 的 情 感 时，

“我”对他人情感上不自觉的追随会形成习惯，进而导向“忠诚

的忠实感”（Ａｎｈ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　ｄｅｒ　Ｔｒｅｕｅ），这种忠诚感还会不断

地为虔敬提供“可靠的支持”。③

他人与“我”的关系在爱的情感中可以达到几乎彼此不分

的程度。在哈特曼看来，自爱和爱他并不是矛盾对立的，而是

人们在通过对本己的自我做了扩展的时候，爱 就 一 并 包 含 了

被爱之人的自我，自爱就包含了爱 他。自 我 向 被 爱 之 人 的 延

伸的过程既是被动出现的又是主动出现的：因为爱不仅仅会

关心被爱者的当下的福祉，而且会对被爱者 从 其 他 方 面 所 遭

遇的一切苦与乐都做出反应。他人与“我”可能因此会具有同

一性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同一性并不是“我”强制他人服从自

己，而是切身地遭遇他人所遭遇。哈特曼认为，爱的情感可能

导向一种 密 契 主 义，也 即 自 身 情 感 扩 展 为 一 种 全 生 命（Ａｌｌ－

Ｌｅｂｅｎ）的大全情感（Ａｌｌ－Ｇｅｆüｈｌ）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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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哈特曼，《道德意识现象学———情感道德篇》，第９６页。

哈特曼，前引文献，第１１０页。

哈特曼，前引文献，第１０３页。哈特曼指出，虔敬与忠诚也有可能走向伦

常价值的反面，即盲目的崇拜与愚忠。

哈特曼：《道德意识现象学———情感道德篇》，第１４５页。哈特曼随后也

谈及了义务感，即有责任的和受束缚的情感，但这 种 情 感 与 他 人 问 题 并 无 直 接 的

关联，已经越过了本文所关注的论题，本文中暂略。



综上所述，首 先，“我”与 他 人 情 感 总 是 处 在 某 种 伦 常 性

中；其次，在任何一种或几种情感投 入 的 状 态 下，他 人 始 终 是

“我”情感投射的对象；再次，投向他人的情感可以大致划分为

两类：主动的，被动的。对于“我”而言，道德逆向情感是主动

的，而其他情感诸如结群 欲、同 情、虔 敬、忠 诚、爱 则 更 多 地 带

有被动的色彩；更 进 一 步，作 为 情 感 勾 连 的 他 人 拥 有 两 个 特

质：遭遇 性（“我”与 他 人 的 不 期 而 遇）和“魅 力”（他 人 带 给

“我”沉浸式体验，例如操心、担心、同悲同喜）。他人与其说是

“我”情感施放的“对象”，不 如 说 是“我”的 情 感 出 于 机 缘 碰 到

的“对象”。也就是说，“我”可以将自身情感沉浸在他人身上，

并且这种沉浸 感 是 由 他 人 带 来 的，也 可 以 称 之 为 他 人 的“魅

力”。最后，哈特曼在同情情感被动的触发过程中向我们揭示

了深刻的秘密：他 人 是 超 越 的，他 人 的 心 灵 不 可 能 通 过 情 感

上的勾连而直接通达。

三、叔本华对他人问题的思考
———以同情情感为线索

　　经过以上对哈特曼思想的考察，有一个 疑 难 仍 在 困 扰 着

我们：既然他人的心灵是不可通达的，那如何解释“我”切 身

地遭遇到他人并且为他人操心？在 叔 本 华 的 思 考 中，或 许 对

我们会有所启发。

叔本华在康德的基础上展开他的思考。叔本华同意康德

关于超越论感性论的学说，同意康德关于现 象 与 自 在 之 物 的

划分（对他 而 言 则 是 表 象 与 意 志）。在 道 德 哲 学 领 域 内 表 现

为，叔本华同意康德关于自由与必然共存的结论，称赞康德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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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经 验 性 的 品 格（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ｒ　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）与 理 性 的 品 格

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ｌｅｒ　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）①的划分，也就是说，在现象界的人受

到因果性的绝对必然性的制约，以及在本体界（自在之物或者

意志）的自我是自由的且不受到必然性的因果律支配的。

叔本华对他人的思考与他对道德的思考是息 息 相 关 的，

“我”与他人之间 的 首 要 关 系 就 是 伦 理 关 系。叔 本 华 认 为，

真正的道德价值的标志是：排除一切利己主义。② 而推动意

志的动机无论如何都和经验实 在 世 界 中 的 福 与 祸 相 连，③所

以，在叔本华看来，我 们 应 该 问 这 样 的 问 题：“另 一 个 人 的 福

与祸，怎么可 能 直 接 影 响 我 的 意 志，即 是 说，恰 恰 像 我 自 己

的祸福促动它一样？……这 种 事 物 怎 么 能 够 变 成 我 的 直 接

动机呢？”④

叔本华认为，通过同情（Ｍｉｔｌｅｉｄ）⑤情感的激发，他人能够

深刻地影响“我”的体验。“……同情才是一 切 自 发 的 公 正 和

一切真诚的仁爱之真正基础。……一旦另一人的痛苦不幸激

动我内心的同情时，于是他的福与祸立刻牵动我心，虽然不总

是达到同一程度，但我感觉就像我 自 己 的 祸 福 一 样。因 此 我

自己和他之间的差距便不再是绝对的了。”⑥但是，“我们同他

一起受苦，所以我们是和他们一致的；我们感知他的困难是他

的，并不误以为那是我们的”⑦。

·６７３·

①
②
③
④
⑤

⑥
⑦

或译：验知的性格；悟知的性格。

叔本华：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》，第２５９页。

叔本华，前引文献，第２６１页。

叔本华：前引文献，第２６４页。

叔本 华 认 为 的 同 情，实 际 上 仅 限 于 怜 悯。参 见：叔 本 华，前 引 文 献，第

２６６页。

叔本华，前引文献，第２６５页。

叔本华，前引文献，第２６８页。



但是，叔本华此 处 的 论 证 遇 到 了 困 难：同 情 的 动 机 经 过

了一个中介，这个中介就是“我的心灵”。我 们 再 来 检 视 叔 本

华的另一段 描 述：“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我 已 经 和 他 人 变 为 同 一 的

了，因而自我与非自我之间的障碍 暂 时 得 以 打 破。当 且 仅 当

那时，我直接把他的利益，他的需要，他的不幸，他的痛苦便成

为我自己的利益、需要、不幸与痛苦；就在那时，我对他经验的

印象消失了，我再也看不到那和我完全不同、我漠不关心的陌

生人了……只有以这种方式，他的灾难，他的忧愁才能够变为

我的动机；否则我只能受我自己的动机影响。”①在这里，叔本

华意图从反面来论证，既然他人能够实际地影响“我”的行为，

那么他人与“我”之间的封闭性则一定被 消 除 了。但 很 可 惜，

这并不是一个在哲学上让人信服的论证，最终，叔本华不得不

承认：“这 一 过 程 是 神 秘 的。……而 且 它 的 起 因 在 经 验 范 围

以外。”②

这个经验范围 以 外 的 东 西 是 什 么 呢？叔 本 华 认 为，世 界

的本质是意志，意志通过动机产生作用，而这一过程在经验实

在的世界中不显现。意志是一而不 是 多，所 有 人 的 人 格 在 超

越论的世界中是统一的，也即“我”与他人在超越论 的 世 界 中

具有同一性，只 是 在 经 验 世 界 中 才 表 象 为 各 种 各 样 的 生 灵。

所以，那个由同情他人的痛苦产生的同情动机向“我”的 意 识

呈现出的他人，只不过是意志的另一个“表象”而已。

从叔本华的描述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：（１）他人与“我”的关

系首先是伦理的；（２）在同情（Ｍｉｔｌｅｉｄ）情感作用下，“我”的精

神动机发生了突然的、神秘的“转向”，完全地投入到他人的遭

·７７３·

①
②

叔本华，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》，第２９０页。

同上。



遇中，并因此一举越过了利己主义的藩篱；（３）在与他人的情

感联系中，他 人 的 心 灵 对“我”始 终 是 封 闭 的；（４）叔 本 华 把

“我”与他人的界限在更高层次的存在论中抹去了，他 用 意 志

的同一性统摄了“我”与他人。从叔本华的 整 体 思 考 来 看，他

人相对于“我”的超越性终究是相对的。他人问题在这里实际

上是被遮蔽在与现象相对立的本质领域中，因此，叔本华在这

里可能会陷入独断论。

四、对叔本华与哈特曼差别

之基础的再讨论

　　通过对比，读者可以发现，叔本华描述的他人形象相比于

哈特曼笔下的他人形象明显地具有更深刻的魅力。叔本华认

为，通过同情（Ｍｉｔｌｅｉｄ）情感作用，他人可以让“我”完全地沉浸

在他人的境域之中，而且这种转变是瞬间性的，但他人的心灵

却是不 可 捉 摸 的。只 有 在 存 在 论 中，他 人 与“我”才 具 有 同

一性。

叔本华与哈特曼对他人心灵的可通达性理解 不 同，奠 基

于二者对同情情感的差异化理解上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 者

的同 情 概 念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思 考。叔 本 华 选 取 的 德 文 是

Ｍｉｔｌｅｉｄ，一般译为怜悯，哈 特 曼 选 取 的 德 文 是 Ｍｉｔｇｅｆüｌ，一 般

译为同情。但他们探讨的实事指向了共同的观念内涵，为 了

探讨问题的方便，本文不会刻意去强调其分别。对这两个 概

念可从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进 行 辨 析：（１）同 情 的 道 德 起 源；

（２）同情的道德要素；（３）同情的运作机制；（４）同情的道德

意义。

·８７３·



（１）道德意识可以划分为三个来源：① 内在的：产生于

个体自身 的 内 心 本 能（与 主 体 内 心 良 知 有 关 的 道 德 意 识）；

② 主体间客观的：产生于主体间的约定与传承（与普遍政治

法则相关的社会伦理意识）；③ 超越的：产生于对宗教的道德

规范的信念（与外在神性有关的绝对义务意识）①。叔本华和

哈特曼都同意，同 情 是 一 种 内 在 的 道 德 起 源，而 且 两 者 都 同

意，同情是一个实在的心理过程。区别在于，叔本华认为同情

是道德动机的唯一源头，因而也是道德的唯一起源；哈特曼则

认为同情只是诸种道德情感之一，而且除了情感道德，我们还

拥有品味道德和理性道德。

（２）在同情 的 道 德 要 素 方 面，叔 本 华 只 是 在 怜 悯 的 意 义

上使用同情这个概念的，因为他认为，他人的幸福不但不会引

起“我”的同喜，“我”可能会对他人的喜悦漠不关心，甚至可能

因为他人的快乐忌妒他人。哈特曼在这方面的认识上则完全

不同，同情这个概念在哈特曼那里 至 少 包 含 怜 悯、同 喜、和 不

完全的同一感三个要素，虽然哈特曼对怜悯 的 理 解 与 叔 本 华

并没有太大的 区 别，但 他 指 出，“我”同 样 拥 有 主 动 同 喜 的 能

力，当然，这一点并不能令 叔 本 华 信 服。甚 至，同 情 在 爱 的 激

动下，可以拥有一种对生命大全的同一感，但这种同情是有条

件的，因此我 们 只 说 哈 特 曼 的 同 情 概 念 拥 有“不 完 全 的 同 一

感”。二者可以取得一致的地方在于，他们都相信只有比较悲

惨的状况才能更容易地激发同情，狭 义 的 同 情，也 就 是 怜 悯。

在叔本华眼中，怜悯尚且算作是生活中经常被观察到的现象，

可是哈特曼认为，怜悯所具有的被动特征让它很难被激发，以

·９７３·

① 倪梁康：《心的秩序———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 性》，南 京：江 苏 人

民出版社，２０１０年，第４３页。



及在怜悯中甚 至 夹 杂 着“我”的“快 感”①，因 此 难 以 促 使 人 们

伸出援手，改变他人的苦痛。就这一点而言，哈特曼比叔本华

在同情概念中“更加缺乏同情”。

（３）在同情 的 运 作 机 制 方 面，相 同 点 是，二 者 都 同 意，同

情在经验发生上是被动性的情感。区别在于，叔本华认为，同

情是由他人的悲惨痛苦唤起而直接作用于“我”的，这 个 过 程

是如此的直接，“我”只会留下良心赞许自己的追复的可能性，

而不会留下利己主义的选择空间。因 为 在 叔 本 华 这 里，利 己

主义与同情完全是平行的动机，也就是说“我”只能 被 其 中 一

种动机所激发②，所 以，在 叔 本 华 眼 中，只 要 是 被 同 情 动 机 激

发的“我”必然是纯粹善意的。哈特曼则尖锐地指出了同情心

理过程中的“欺瞒”，那一层“中介”，即他人的苦痛只是间接地

被“我”感受到，以至于“我”以为“我”的感受正是那个正在受

苦的人的感受，但事实上，那只是“我”的表象。“我”错将“我”

表象中的他人的内心体验在同情的作用下误当作了“我”自己

的。③ 需要指出的是，叔本华并非不知道同情有这样一种“欺

·０８３·

①

②

③

怜悯中的快乐具体是什么呢？哈特 曼 在 三 个 方 向 上 进 行 了 区 分：“作 为

在与他人的可怜悯的痛苦之比较中对本己无苦痛的对照快乐”，“作为怜悯的审美

快乐（也就是从一个不参与的旁观者的立场出发完 全 将 苦 痛 仅 仅 看 作 是 演 出）”，

以及“作为一种与残 忍 快 感（Ｇｒａｕｓａｍｋｅｉｔｓｗｏｌｌｕｓｔ）相 近 的、始 终 可 以 说 是 与 较 低

程度的残忍快感相等的感觉”。在不参与的旁观者那里，所有的这些快乐都常常

紧密地融为一体。其中掺杂着幸免于难的快乐，将他人的苦痛看成是演出的旁观

的快乐，以及把对审美情感引发的快乐转移到现 实 本 身 上 去，并 且 在 自 身 中 形 成

的残忍快感。参见：哈特曼：《道德意识现象学———情感道德篇》，第７４页。

叔本华把能够影响人的动机也分为了三大类：自己的幸福；别人的痛苦

不幸；别人的幸福。叔本华认为，如果一件善行的动机不属于第三类，那一定属于

前两类。参见：叔本华：《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》，第２８８页。

在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……”这个案例中，旁人为小孩子的处境感到担心

是不由自主的，但小孩子也许在井边玩得正开心。



瞒的作用”，甚至他认为，“我”的伴随意识始终知道，正在受苦

的那个第三者绝不是“我”，只是他并没有选择在心 理 学 的 范

围内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形而上学。

（４）在同情的道德意义方面，读者可以发现，叔本华与哈

特曼的侧重点有所不同。叔本华明显偏向于同情道德的整体

意义，同情使每一个分离的个体跨出自身的狭隘与局限，使自

我与他人融为一体。叔本华这样想是有他的形而上学思考在

里面的，因为世界本就是一个意志，是 自 在 之 物，世 界 只 是 表

象为各种各样的个体，但这些不同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它们只是

现象之间的不同，不足为道。哈特曼 将 同 情 理 解 为 一 种 始 终

伴随有被动性的道德情感，因此不同于叔本 华 将 同 情 动 机 看

作是独立的善意的动机，同情激动下的“我”尚且不 能 主 动 地

帮助他人（这就给利己主义的选择留下了反思的空 间），更 遑

论轻易地跨越过“我”的界限。哈特曼指出，同 情 的 道 德 情 感

只有在爱的道德情感的激发下，才有可能突破自身，达到与全

生命的同一。所以，哈特曼所理解的 同 情 的 意 义 始 终 偏 向 于

个体，它只是众多种类的道德情感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哈特曼和叔本华都认为，虽然他人现象拥有激

动人心的力量，但他人的心灵与“我”在经验范围内 是 截 然 断

裂的。那么，为什么叔本华一定要保证“我”与 他 人 在 超 越 论

的世界中具有“同 一 性”呢？① 原 因 在 于，如 果 他 人 的 心 灵 最

·１８３·

① 实际上，哈特曼最终的思路也与叔本华如出一辙，只是在《道德意识现象

学》涉及他的形而上学的内容比较少。哈特曼在他的《无意识哲学》研究中糅合了

黑格尔的“精神”概念和叔本华的“意志”概念，持有一种“精神的一元论”。他认为

这个世界被无意识———无意识的两极即理念和意志———所创造，意志必然意愿着

某物，每一事物都既是意志的，又是理念的，而意识在世界中的出现则完全出于偶

然，意识起源于意志之间相互反对的活动。虽然没有一个人能脱出生活 （转下页）



终是不可捉摸的，这意味着他人是绝对超越的，那么同情很可

能仅仅只是“我”的冲动，“我”的善举也许仅仅是让“我”觉得

好受，因此“我”或 许 从 未 跨 出 过 唯 我 论 的 利 己 主 义 的 范 围。

可是，在存在论中建立“我”与他人的同一性，是否会陷入独断

论？退一步而言，无论对存在论的解释是否为独断的，我与他

人在超越论世界中的同一性是否会遮蔽他人的他异性？如果

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前行的话，他人的超越性就是相对的，他人

终究逃不过存在的总体化运作。①

事实上，在康德划定的经 验 实 在 论 和 超 越 论 的 唯 心 论 框

架下，现象和物自体、特殊与普遍、必 然 与 自 由 的 关 系 始 终 是

难以调和的。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：我们生活在一个经验实

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中只有现象，现象受到物理的因果性的支

配，是绝对必然的；而动机、意志、无意识等在经验世界中是不

显现的，其充足理由都属于纯粹理 性 的 超 越 论 世 界，那 么，从

经验的世界出发，是如何踏上超越 论 世 界 的 道 路 的？这 是 叔

本华与哈特曼的哲学思考终究要面临的理论难题。

五、他人问题情感进路的再检讨

从哈特曼 与 叔 本 华 的 描 述 中，读 者 可 以 总 结 出 两 个 发

现①：（１）他人对“我”具有魅力，“我”总能投身于他人的情境

之中，总是让“我”对 他 人 产 生 情 绪；（２）他 人 对“我”是 超 越

的，“我”无法直接地体验他人的体验。在“我”－他人的情感关

·２８３·

①

①

（接上页）的重担，但是当多数人的 无 意 识 被 理 智 所 统 治 后，意 志 将 中 断 它 自 身，

这样理念和意志将又一次在绝对中同一。

本文暂时搁置对他人伦理特征的 探 讨，对“我”而 言，他 人 的 出 现 蕴 含 的

伦理意义显然是首要的。



联中，始终有一个“我”有意或者无意地勾连他人，“我”与他人

总是站在意向结构的两端。在日常 经 验 中，我 们 的 确 能 够 感

受到，一方面，他人将“我”卷入（或者“我”主动投入）到他的情

境之中，让“我”不由自主的因为他人产生喜怒哀乐，譬如在亲

情、友 情、爱 情 中；可 是 另 一 方 面，我 们 也 能 经 验 到 他 人 对 于

“我”而言决然是“超越之物”，譬如在亲人离世、朋 友 反 目、单

相思的情况下。问题是，如何在维持 他 人 的 超 越 性 的 同 时 与

他人打交道？从情感进路探究他人 现 象 的 秘 密，可 以 避 开 上

述现象中的两难吗？

或许我们可 以 从 另 外 一 个 角 度 重 新 思 考。在“我”－他 人

的情感勾连中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其中一方不在场的情况，①

即可以对他人的心灵状态存而不论，或者将“我”的 存 在 悬 置

起来，描述其 中 一 方 的 情 感 现 象，从 而 连 接 这 条 纽 带 的 另 一

端，这种情况仍然符合“我”－他人之间的意向结构。从经验上

而言，在所有思念、怀念、纪念的情感表达中，他人并不在“我”

当下的感知中呈现；同样，在 期 待、盼 望、相 信 的 情 感 表 达 中，

他人还未进入“我”当下的视域。甚至，更极端的，他人出现在

了“我”的视域或边缘域中，但“我”并不觉察到他人或者并 不

专题性的 与 他 人 打 交 道，例 如 在 专 注、无 聊、幸 运 的 情 绪 表

达中。

我们可以悬置他人的维度，例如贾岛的《题李凝幽居》：

闲居少邻并，草径入荒园。

·３８３·

① 值得注意的是，不在场、非当下难道不也是一种存在设定吗？但是，对这

种存在设定仍然可以不做判断，也即进一步悬置当下、在场的存在信仰，进而从更

弱的论证前提讨论他人问题。参见：方向红：《马里翁与德里达的“礼物”之争》，

载《哲学研究》，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。



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

过桥分野色，移石动云根。

暂去还来此，幽期不负言。

又或可以悬置“我”的维度，如孟郊的《游子吟》：

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

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

类似于上述案例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。不独断地设定他

人与“我”的同一性，就有益于维护他人的 他 异 性。悬 置 可 以

对他人的超越性置入括号，从而在不引入形而上学的前提下，

对在情感中被给予的体验进行细 致 的 描 述。这 样，他 人 现 象

就会重新回到经验描述的范围内，再次得以讨论。

·４８３·


